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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學堂丨Human Rights Learning Studio

2010年8月6日—國際移工人權影片賞析座談：「T婆工廠」
· 主持人：許文英處長 /高雄市立空大研究處處長、人權學堂計畫主持人
· 與談人：陳素香/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婆工廠》導演 
        簡長榮/社團法人台灣勞工權益關懷協會督導  
        Lina/印尼籍移工
Anni/印尼籍移工
許處長：今天非常難得可以邀請到T婆工廠的導演陳導演以及二位來自印尼的姊妹-Lina及Anni,以及台灣勞工權益關懷協會的簡督導特地來人權學堂參與這一場有關於國際移工的人權座談,T婆工廠的紀錄片拍攝源起是因為關廠事件,但是在拍攝的過程當中也發現國際移工的愛情故事,當中也突顯出禁止移工轉換雇主或強迫他們分離的這些不合理情形,首先請陳導演簡單來談一下當初拍攝這部紀錄片,當時的背景以及感受.

陳導演：大家好,其實當時是工廠要關門了,這些移工來台灣沒有工作,他們就對於前途到底會怎樣感到很擔心,他們還被欠了三個月的薪水,所以他們是因為老闆把錢都掏空了跑到大陸去,欠他們三個月的薪水,工廠即將關門,是在這個情況下來找我協助.所以這不是一個勞工主動罷工的一個case,當時我們就是只想拍他們抗爭的過程,因為台灣的外籍勞工問題很多,我相信今天參與與談的移工都是家傭,像這種case都是個別的,因為家庭裡的勞工都是一個一個,所以他們遇到很多各式各樣的問題,但他們都是一個人或是一、二個人而已,這種很大規模,就是人很多的case勞工的集體爭議在台灣其實不是很多,但高雄有一個很有名的-高捷外勞事件,那個是集體爭議而且是很大的,但是那個集體性爭議畢竟是很少數,當初我們接到這個case只是很單純的想拍拍他們抗爭的過程,他們爭取他們權益的過程,一開始也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到底能不能爭到資遣費?到底能不能把工資要回來?其實我們也沒有把握,只是開始想記錄他們的過程,拍著拍著就變成愛情故事,這是始料不及的,但重點是為什麼我們對他們的愛情故事感興趣,其實是後面那個部分,是他們會被迫分離的事情,其實它跟人權很有關係,尤其當我們發現有這麼多的同志伴侶移工的時候,過去我們一直講說外籍勞工的這個政策,台灣外籍勞工制度是一個違反人權的制度,沒有人聽得懂,我相信很多到現在也聽不懂,很多人可能認為台灣對外籍勞工很好啊!可是事實上整個政策本身是很違反人權的一個政策,以前我們這樣講,講了很久,從1992年開放外籍勞工進來的時候,我們就一直再說這個政策是不人道的,可是我覺得沒引起什麼人感興趣,但是後來我們發現T婆工廠這部影片,因為藉由這個愛情故事,他們有這麼親密的恩恩愛愛的同志伴侶,可是他們在這一個過程裡面,為什麼會被迫分開,我覺得這個故事可以發現外籍勞工政策哪些地方是不人道的,是沒有人權的,因為發現這個愛情故事可以用來凸顯出外勞政策沒有人性,沒有人權的這個部分,所以我們進行這個愛情故事的拍攝,對我們來講是有意思的,所以才開始把它變成一個紀錄片,我不曉得剛剛有沒有感受到這些勞工為什麼在轉換雇主的過程裡面是這樣被對待,像貨物一樣被挑選,他們沒有權利說不要也不曉得會被轉換到哪裡去,雖然已經是21世紀,但很像奴隸時代,奴隸的買賣,我自己覺得台灣的移工政策是這樣,我自己覺得滿羞恥的,為什麼21世紀這個移工政策,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是這麼沒有人權的一個狀況,這是我們後來很認真拍這部片的原因,過去談這個部分,沒有人會理你在說甚麼,他們也不覺得不了解移工政策哪裡違反人權,我們希望這片子放映有多一點人看到,看到的時候可以去反省台灣的移工政策,為什麼會這樣子定?為什麼這麼沒有人權,那我覺得今天有印尼籍移工可以現身說法,因為他們當事人在這裡,其實是很多這種狀況,我覺得今天台灣的移工很多是身在完全沒有人權保障的處境,可是我覺得這部分其實跟社會是完全非常隔離的,至少我覺得台灣很多人沒有接觸到這個,也不明白外籍勞工政策違反人權的部分,所以我希望這個影片是可以達到這個效果,讓大家更明白一點.

許處長：陳導演剛剛跟我們分享當初拍這部影片的背景,過程及想要凸顯出來的長期被忽略的移工政策,當中所存在的違反人權甚至不人道的情況,在新的世紀裡面如果還在談說奴隸是可以被買賣的,其實我們常常會覺得滿驚訝的,在這個時代怎麼還有這種移工被當作奴隸買賣的情形發生在台灣這麼現代化的社會裡面,台灣整個國際移工政策制定過程當中,從最初對於移工的經濟發展需求一直到台灣被檢視是不是一個具有人權的國度,現在當然就不再只是針對自己國內的人民有沒有被很人權的對待,在國際移工的對待也變成一個必須被檢驗的層面.剛剛導演有講到,在片子裡面很多被分到某個工廠去的這些移工,我們也常在媒體上看到家庭看護的移工常有一些負面的報導,如虐待老人或性情暴烈等等負面消息,但很少去探討如果有這些偏差行為產生,背後是不是有長期的違反人權的待遇,使這些移工後來身心上有這些轉變,這是我們比較少去關懷的部分,我們可能只是看到一則社會新聞,諸如有老人被外籍看護工不人道的對待,我們常只是看到這樣而沒去探討更深一層背後的問題,我曾經在捷運上遇到一位家庭看護工,我問她你希望台灣能為你們做什麼?她說她很希望也能有假日,我問她是否你們都沒有假日,她回答老闆久久會給她一小時出去買東西.我們應該會覺得感同身受,如果我們每一天都在工作,只有一個小時屬於自己的時間,我想現代人是很難想像這樣的生活的,國際移工不是只有受雇在公司或工廠裡面而已,還有家庭看護工,他們可能更是時時刻刻跟雇主生活在一起.接下來我們請二位印尼姊妹分享一下,最後再請簡督導談談處理過的不同案例,並檢視一下目前的移工政策是不是仍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我們先請二位來自印尼的姊妹跟我們分享.

印尼姊妹Anni：我們剛來的時候不太習慣,但是慢慢我已經習慣了,雖然每個月不能出去,我和阿嬤每天在家裡聊聊天,把她當我的阿嬤一樣,老闆人很好,有時也會每個月休息一次,我也聽說我們朋友不能休息,每天和老闆在家裡,也很辛苦,也不能打電話給家人,我會希望雖然不能每個星期休息一次,但每個月一次就夠了,謝謝.

許處長：Anni分享她的心聲,我也聽過我一位擔任會計的朋友談過,她服務的工廠也有請外籍看護工,但因為老闆本身有工廠,這位看護工不但要擔任看護工的工作,平常還要到工廠幫忙,所以常常要工作到深夜才能去睡覺,非常疲憊.終於有一天她要回去家鄉了,因為她與這位會計朋友很好,都叫她姐姐,她要離開時本來要去這位會計姐姐家聊聊天,聚聚會,但按照仲介公司規定是不能離開的,不能稍稍外出離開一下與她的朋友聚會,當然對於打電話回去給家人,也是受到限制的.所以她會很思念家人,這也是Anni跟我們分享她的期望,雖然她也說老闆其實很不錯,但也講出其他姊妹朋友的心聲.現在請Lina與我們分享她的感受,有沒有希望台灣有什麼樣的改善?
印尼姊妹Lina：您好!我是Lina,我希望是一個月一次休息,如果沒有休息是很無聊也很辛苦,我們也沒有手機,希望能與印尼的爸爸媽媽講電話,我們希望能有手機,也可以休息,如果不能休息,有很多人會跑掉,可是在家裡沒有手機很無聊,謝謝!
許處長：Lina跟我們分享做看護工的感受,前不久人權學堂才探討一個議題,就是新移民的學習權.針對這些看護工,當選擇擔任看護工時,她可能要有心理準備,因為這份工作就是需要她待在家裡照顧老人或相關的工作,但是這些外籍看護工是否該有學習的權利.與外界接觸的權利.我們國人就算家裡沒有電腦,或許還會去網咖,各項資訊獲取可說非常便利,若想了解家鄉發生什麼事情,也能上網了解一下.那來自國外的這些朋友們,他們擔任看護工在家裡也許雇主在看電視時他們也能看一下,但這些內容可能都不是報導他家鄉的事情,但也許他很想要關懷家鄉的近況.我們要探討的是在外籍看護工受雇的家庭裡面,外籍移工有沒有被限制學習的權利,例如他可不可以使用家裡的電腦,或是會被視為犯了大忌.被認為只是個看護工還想要上網去學習.但也許他瀏覽他國家的網站,他可以了解一些家鄉資訊,他很想要了解也有求知的權益.但現在連放假都沒有,更別想到這些.Lina也提到在家裡不能出去有時真的很無聊,很無聊時有時就會胡思亂想.因為有時我們工作壓力大,也想要到外面運動一下,有時候去跑跑步可能可以把壓力紓解一下,比較不會亂想.如果不能運動,不能與朋友相聚一下,是不是在家裡面有其他的管道,例如上網的管道或是可以使用電話.剛剛二位印尼姊妹跟我們聊了一下他們的期望,現在想請簡督導就輔導過的個案或是您所了解的台灣的移工主要面臨哪些問題?
簡督導：各位大家好,其實由我們現在政策來看,其實是屬於一個奴隸的政策,因為你不能自由行動及自由聯繫,不外出也不能自由亂想,可能你覺得他們無聊可能會亂想,其實他們不能想,因為要不停的工作,像在我們個案有一位晚上照顧阿嬤,阿嬤晚上要起來翻身翻背有些是重病的半小時或幾小時就要翻身一遍不然她皮膚會得到褥瘡所以你晚上做白天還要做家事，有的你稍微休息老闆會說你在偷懶。勞工政策裡面有勞基法，但對家庭看護工沒有勞基法的保護，他也沒有勞保只是老闆給的健保所以他萬一在家裡工作出事情，那是甚麼沒有。在兩年前有一個案例，一個家庭看護工剛來，老闆也禁止他使用手機，他將手機藏在老闆的衣服裡面，老闆很多衣服有些比較舊的，他會藏在裡面，所以沒有查到他有沒有手機，有一次老闆在查，她很害怕就抓了手機從二樓往五樓跑，老闆就一直追以為他偷東西就追到頂樓，外籍看護工很害怕就從五樓摔下去，老闆去警局告他偷竊。看護工跳下去甚麼都沒有，只有健保，但健保也沒有幫忙給付重大病情，尤其她是外國人，所以在我們政策裡面，基本人權講到人的生活衣食住行育樂還有你安全性的部分，這在他們身上是沒有的，一定要依靠他們老闆來照顧。我們很困擾，就是說一個外國人不是你家的人，進來你的家庭，你也知道那要適應，家庭要適應，外國人也應適應，在適應的過程跟家人會製造一些誤會，對他們也是會有很大的壓力。印尼姐妹剛講說第一年還在調整，第三年之後與老闆好像一家人，所以你能想像一個人在前三年都是調適的，在政策部分也沒有國家的保護，她受傷沒有理賠的，在我們機構裡面讓他等到可以坐輪椅，要等到他可以坐久一點，為甚麼?他要能夠坐久一點才可以回家，因為坐飛機要坐得住。所以那個部分那個案子可以發展到整個家事法的部分，在家庭看護的部分包括有些本國的看護工，這一部分都沒有勞保的，沒有勞基法的保護，國內看護工或許可以加入工會，廠工人數多，政府、社會跟國外人權團體會關注，家庭看護工他是一個一個的，像我們的案子就是說，上次印尼有大海嘯，整個把印尼沿海淹沒，那時候有很多印尼移工家人都死光了，但他沒有辦法回去奔喪，老闆不准他回去，認為你回家那我家老人要怎辦?我家孩子要怎麼辦?仲介也不准她回去。有時候會談到很多不同的層面，但有時候希望有個好的照顧者，希望她是一個健康的身體跟心理，所以在我們機構裡面一直思考說要怎樣找到他們，因為看護工他們都在家庭裡面，現在也是很困難，現在發展出就是公園部分，看護工他們會推阿公阿嬤出來，我們從那邊開始做起，從那裏他們可以感受到一個月有一次，現在公園活動裡面都會聚集等待活動，分享印尼食物音樂和台灣的歌，跟老人和印尼看護工分享，所以家庭看護工可以盡力的照顧老人是最大福氣，照顧者我們支持他，被照顧者也可以得到幫助，剝削照顧者是支持不住的，照顧裡面希望這個看護工好的話，永遠一直照顧我們的長輩，不要換，你換甚麼都要重新適應。台灣人好像沒想到這樣，只當作工作機器無止境的運用他二十四小時，所以家事法在這方面都已在推動，從事家事服務的可不可以得到保護?這是我們一直在努力跟政策有關的部份。
許處長:謝謝簡督導。剛剛督導有提到兩個重點，就是對於從事家事服務的這些勞動者，不管是國內或者國外勞動者也好，他們缺乏勞保的保險機制，他們如果加入工會勞保，保障是否有無差別呢?

簡督導:其實我們都誤會加入勞保，就會有勞基法保障，這是錯誤的，勞基法有規定哪幾類工作享勞保，你有勞保卻沒有勞基法保障，只有做到一半，也就是說職災的時候，你跌下去，勞保一個月給1,5840元，一個月只有5百多塊的補償金而已，這部分看你嚴重到甚麼程度，另外一部分雇主的責任，這其實也要幫忙的，若只有靠勞保沒有辦法補助的，我們本地的員工在工作期間若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他就有一些勞保補助，這其實是不夠的，而勞基法保障則會加強這部分。你在勞保部分純粹是補償金而已，勞基法牽涉到雇主老闆的責任，所以不是說勞保這部分就好了，其實很多外勞都有勞保，但他不屬於勞基法的保護，這是有落差的。
許處長:簡督導可以跟我們談談國外或其他國際移工人權團體推動立法政策改進的情形。有關勞基法在保障上面，有沒有可能要求雇主為這些移工加保?以及有沒有可能強制要求雇主接受移工雇用的講習，國人經常因為對於國際移工的國家文化不理解，例如不知道回教國家人民不吃豬肉，雇主根本就不了解或者明知故犯，有許有人因不了解文化差異就去強迫移工去做事情，使得雙方很不愉快，雇主也痛苦，移工也受到不人道的對待，可否談談國外的經驗作法?以及你們正在推動希望政府去改進的具體作法是甚麼?
簡督導:許處長剛講了很重要，其實勞委會應該做的事情是要有個雇主座談會，雇主座談會只做到企業層面，我們一般的家庭看護都沒有，所以仲介講什麼，勞委會講什麼，雇主就接受，所以有很多觀念在家庭生活裡面，你對他的看法完全是不一樣的，像我朋友就說有些仲介公司會管教得很好很聽話，你知道他怎樣管教?只要老闆打電話給仲介公司，仲介公司馬上把人帶回仲介公司嚴加烤打，打一打、罵一罵，送回來，大概你覺得很訝異,這類案例很多，我們那邊也是會有,這就是說我們要去了解說,我剛有講過他們的思想是什麼、習慣什麼，其實在雇主座談會裡面可以了解，由勞委會來做宣導，讓雇主了解自身的權利在哪邊?雇主的義務在哪邊?這都要很清楚，但很多人都沒有做，只有廠工稍有在做，但談的是管理，而在家裡是以相處的關係來作的，那是很少講到的部分。因為我們機構是屬於基督教的機構，會從教會社區來做這類的雇主座談，我們推一個政策可能十年或二十年，政策可能十年或二十年都不會過，但是如果我們找到一個管道直接去做教育這部份，我想對台灣會更好。說到這邊，我們談到家事法就是權利的問題。家庭雇主的壓力也很大，但其實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也不是家庭來承擔的，不是說你們爸爸媽媽就由你們孩子承擔，我們繳很多稅金，我們所繳的稅就有些要來提供這些身障朋友來補助聘請，要由國家來付出的，這部份不是作的很好，就會變成我們雇主跟外勞朋友在爭這個部分權利的問題。所以我們話說回來，我們現在推動雇主的座談會，會談雇主、外勞的權益義務，這部份我們要再繼續提供，真正的住在一起能夠真正的了解，不然的話移工他們有什麼權利義務、雇主有什麼權利義務也不清楚，這就是我們在家庭看護工中發現的很大問題，所以我們要來做比較細微的，就是跟社區、跟雇主來做直接的溝通，這是我們最近在努力的。
許處長：謝謝督導跟我們分享現在正在努力推動的，我們經常會覺得與其等待政策變化、等待政策落實，不如從自己從社區基層做起，或許可以更快看到這些結果。也想要請教陳導演，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在推動在國際移工人權保障這個過程當中，你們已經拍了這樣的紀錄片，是否可以談談造成的一些影響?你們在播放的過程當中有沒有一些回饋意見給你們?
陳導演：我覺得影片就是一個討論的議題，像今天看的影片讓大家去比較了解外籍勞工的一些政策相關的問題，我的感覺就是一般台灣人對外籍勞工的處境很不了解。像剛兩位移工講的其實我覺得他們透漏一個訊息就是：第一個是不能使用手機。很多移工不能使用手機，他們去找工作的時候，老闆會明確的說不能用手機，不可以打電話，不可以休假。但今天會想說為什麼不能使用手機，這跟使用手機有什麼關係，但就是不可以使用，不能外出不能休假，這些都是對外及看護工的基本要求。但作一個勞動者休假是非常基本的人權；作為一個人，通訊自由，在國外唯一跟家人的聯繫就是電話，可是他都不能。我覺得狀況那麼嚴重，可是很多人其實是不了解的。大家講到家庭裡的勞工，完全沒有被勞基法保障。很多人對勞基法跟勞保有什麼差別不懂，其實是差別很大。第一個其實勞基法規定的是你的工作時數，今天上班我們很清楚我們正常工作時間是一天八小時、兩週八十四小時，所以現在有週修二日。台灣勞基法這邊是這樣，你七天要修一天也是很基本的，你一天工作正常工時是八小時，你超過八小時是加班，加班工資的算法跟平常工資的算法不太一樣，這個規範叫做勞基法規範。可是家庭勞工是完全不適用勞基法，勞基法是行業去規範的，比如說工廠工人或服務業的，他們基本上都適用勞基法，所以說他們今天在外面遇到，假如我今天工作超過八小時，然後一天工作十小時，雇主假如沒有給我加班費，我可以直接去勞工局說雇主違反勞基法，雇主違反勞基法，勞工局一定要去查辦的，一定要雇主付給加班費，但家庭看護工如果他們去告，雇主依然不付，因為這個行業不適用勞基法，所以今天在家庭裡面工作就像剛剛簡督導講的，他白天做家事晚上幫阿嬤翻背，不能好好睡覺，他工作時間那麼長，他們有沒有加班費，他們工作時間那麼長，雇主是否給加班費，你去告死也沒有用，因為就是沒有法律保障這個權力，七天沒有修一天假，沒有像大家週修二日，可不可以去勞工局告雇主說沒有給休假！不能。因為沒有勞基法，你沒有法律保障你這個權力，所以才說你這違反人權，你沒有法律保護他，那為什麼有些移工團體包括簡督導這個單位，聯合起來要推動應該要立法保障這些勞工基本的勞工權力、要推動家事服務法，這我們推動很久了，在陳菊當主委的年代推到現在王主委的年代，已經推快十年了，為什麼不去要求政府落實，因為政府要做的事太多了?不過政府不做你有什麼辦法?或者政府給你一大堆理由不去做。我們今天講政府為什麼不去做?因為台灣人反彈太大了，外國人為什麼要去保障他，你知道嗎？雇主都是老闆、都是台灣人。雇主是有選票的，他只要今天一反對、一反彈，在台灣有很多都政治思考，有選票的人反彈不要保障他們，這些沒有選票的人算什麼！所以為什麼推了那麼久，推到現在一點進展都沒有，從民進黨執政的時代、現在國民黨執政時代都一樣。我覺得他們思維都是差不多的：第一保障台灣人的利益，顧慮台灣有選票的人想法，而不是顧慮什麼基本移工人權問題。如果執政者在乎人權形象，應該要做的。你只是嘴吧講講人權，你沒有在關心這些人民，再經過二十年依舊沒有辦法通過勞動立法保障，我覺得現在就差不多這種狀況，那這種csae大家會講、媒體上會講，外籍勞工打雇主、會打阿公阿嬤，老實說媒體很會污名化這個東西，我相信是有這個case當然有，但是今天你把這東西凸顯，外籍勞工好像在媒體出現都是這種負面的形象，說他們會打阿公阿嬤，可是這case畢竟是少數的case，可是會被渲染成外籍勞工好像都會這樣，那我覺得會製造出很多很多污名化這些勞工一種狀況。那我覺得這個為什麼我們媒體，為什麼會對這些外籍勞工這樣，大家只要回頭想以前是不是當外籍勞工還沒有來之前是不是污名對象就是原住民，遇到什麼事情就說原住民怎麼樣，把事情誇大。現在外籍勞工有什麼事情就誇大變成所有外籍勞工都會虐待雇主，都是會打阿公阿嬤的，外籍勞工都會偷東西的，就變成這個樣子。這整個整體社會應該要去反省的，為什麼我們對待外籍勞工這樣一種想法，我覺得是我們可以去好好思考的。
許處長:謝謝陳導演跟我們分享這些觀點。其實我們對外籍勞工權益沒有被適切的對待應該不會陌生，在場各位多多少少都會聽過，像剛剛特別請簡督導說明為什麼有人認為加入工會勞保保障就足夠了是一種錯誤認知，就是希望讓民眾能更了解區分。剛剛談到看護工作，可是又被迫做看護以外的工作，這個其實我們也不陌生，包括在捷運站裡面也會看到，高雄縣、市政府也都拍宣導短片，宣導不能令外籍勞工做額外的工作，若違反規定也要被處以罰款。其實有些規定是存在的，只是沒有被落實。我剛剛提到的那些案例其實並不陌生。我覺得是移工好像被當做是萬用的照顧阿公阿嬤之外，還要幫忙洗衣煮飯，假如雇主有開公司工廠的，可能還得到工廠繼續幫忙，所以他是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所以這個也回到需反思媒體報導的外勞社會事件，我剛剛就講了，媒體報導這些被照顧的老人被看護工欺負或怎麼樣，但這多以一個負面新聞被報導出來，而人權學堂的宗旨跟目的就是說要去探討背後的原因，為什麼會有這些所謂的欺負，即使只是很少很少的案例，但是否還有未爆發的點?有沒有可能因為沒有去注意背後這些原因，讓這些外籍移工身心沒有獲得喘息，也沒有辦法獲得適合的休息?我知道相關的移工權益團體要推動「我要休假」的外籍移工勞動權益，光這個就不簡單了，像陳導講的可能已經推動十年以上了，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才可以獲得休假?這也是我們覺得台灣已經簽署兩大國際人權公約，但我們是不是能夠真的落實?台灣畢竟已經是一個相對民主化的現代社會，尤其我們常常談到跟中國比較人權，認為中國人權更差，但是若要以台灣民主人權自豪的話，我們也要反思。我還是很希望是兩位移工姊妹可以談談你們其他朋友在其他國家的移工經驗，其他國家是不是有好的作法是你們很希望台灣政府或相關單位也可以學習其他國家的做法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跟你們分享過其他的經驗。
移工姊妺：我有聽過我朋友在香港，也是差不多帶小孩，每個禮拜星期天放假，然後就幾個人聚在一起。
簡督導：其實華人的世界是差不多，薪水台灣是比較高一點。我們剛剛有談到一點就是說會有欺負老人的現象，所以剛有講到一點就是說為什麼外勞會偷竊，這是事實嘛！會偷竊、會打老人或者傷害老人，這部份其實我們要知道外勞不是你爸爸媽媽的兒子跟女兒啊!你才是爸爸媽媽的女兒，不要把你爸爸媽媽丟給他們就不管爸爸媽媽的事情。其實前一陣子有看到在北部的菲律賓看護工的case，他有偷錢，偷很多東西，還在facebook上談都在老闆家拿什麼皮包跟珠寶，其實這個案子裡面可以發現，老闆沒有自己去承擔這個責任，你把你家全部的鑰匙、財富，都丟給移工狀況之下，其實一個家庭裡面你做爸爸有爸爸的責任、媽媽有媽媽的責任、做孩子有做孩子的責任。不是說所有東西都丟給移工，所以有時候會發覺為什麼會發生打老人，家裡會失竊的問題。其實做這家人的雇主，主要的照顧者-這個老闆這個雇主他沒有承擔自己的責任，珠寶隨便放，他有沒有去鎖起來?有沒有去把他保管好?你的爸爸媽媽，雇主自己下班回來看不到爸爸媽媽一兩個小時，都全部丟給外勞移工在處理，他怎麼處理你都不管他，看護工變成好像是被照顧老人的女兒，而雇主變得好像不是父母親的兒女。所以家庭的一個責任不是說請一個外勞把全家財產包括你爸爸媽媽全都丟給他處理，這是我們在我們雇主講座裡面經常談到的，其實這是雇主的迷思，台灣人雇主的迷思。不要說你請一個一兩萬塊的外勞，你就要把你全家的財務、爸爸媽媽的生命交給他們。你可以請他們替你照顧，你關照的部份你還是要關心到你長輩，你不能把你爸爸媽媽全部都丟給他，其實很多會發生傷害老人、會有偷竊，其實雇主本身要負起責任，你把這權力丟給他，他怎麼操作我們不知道，有時候錢財露財的時候，你會誘惑他們犯罪，久了好像自己家人一樣，東西也變成自己的一樣，怎麼會這樣。其實不要說外勞，如果每天有一百萬放在桌子上都沒人管，有幾個人會抵擋得了，很困難!剛剛的案例裡，那個家庭裡面，鑽戒什麼都幾百萬、幾千萬的珠寶古董，這些你就丟在那邊，移工就當做管理員一樣管理財寶，這個不對。一個移工進來我們這個家庭，你做雇主的人不要把家當都丟給他，包括你爸爸媽媽都丟給他照顧，我們要很清楚的一個家庭的主要照顧者是誰，你還是有責任，不要花個一兩萬元就把全部家當丟給外勞，這是我們台灣雇主最大迷思的地方。如果從這裡你去思考到你請外籍移工或看護工的時候，你是不是要先了解他們習慣，是不是要知道自己家庭的作息，自己家庭還是要分內外，我們知道請的工人是很忠實，但是請不要誘惑他們，造成他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想想二十四小時面對一個人在照顧時候，我們可以自己去試試看。你就在一個房間裡面照顧你的寵物二十四小時，做一個月，做一個禮拜就好了，都不要出去，你可以自己想想看那種感受。這是我們在一直談這雇主座談會的問題，雇主座談可以推行的成功，這批的移工是台灣最好的助手。他們好，長輩就好；他們不好，你如何要求他們照顧長輩要照顧的好?我們自己大樓裡面有一個阿嬤，雇主是是一個很忙的音樂老師，一個月後才發現他媽媽腳受傷。原來那個外勞工作很晚，早上推阿嬤出去時不慎將阿嬤的腳撞到輪椅受傷，那外勞已經精神恍惚了，你說他會注意小細節嗎？經常是推一陣子之後發現才再拉起來。要很清楚一個人工作時間的專注力，還有他的效率也要注意，還有雇主也要關心他的家庭。不是請一個一萬八千多外勞當作保全在管理保管你的財產或你的爸爸媽媽，不是這樣，我們自己也要有責任，期待我們下次的座談可以再談雇主的部份。
許處長：簡督導提到保全，其實連保全也可能要三班制。一般保全待遇不是很高的，但也是有輪班，高雄市已經在市政會議通過人權自治條例草案，未來要送市議會審議。我們經常聽到有關人權相關的保障得靠中央立法，中央不立法地方政府也會說這不是我們權限內，但是有很多事情地方政府可以先做，包括對雇主的講習。雖然沒有規定一定要這麼做，但是可以透過勞工局的相關規範提供這樣的平台，在高雄市要求業者雇主。每個雇主都很希望所聘顧的外籍工善待他的家人，所以這是存在公約數的，地方政府可以主動先來做。在有關移工的保險方面，不只政府要負擔這個責任，雇主本身還有仲介公司也應該承擔。仲介公司在轉介的過程當中獲取一定的利潤，所以應該要承擔一部分的責任，如果可以朝多層面的利害相關者著手，要求其他要負責的單位一起來為家事勞動者負起該有的責任，可能這是我們要省思的。今天難得可以邀請到拍攝紀錄片的導演談談拍攝的內心的歷程，也很開心兩位移工朋友蒞臨人權學堂，也歡迎多多來走動，聽聽人權音樂,尤其學堂收藏有勞工搖籃曲,如果你們在雇主的家裡沒有辦法感受有搖籃曲般的很好的陪你入眠,歡迎來人權學堂聽一下勞工搖籃曲。也很感謝簡督導像你們機構這樣關懷國際移工權益的付出,默默的在做,從社區不斷推動,我們希望未來人權學堂可以針對其他國際移工的議題有不同層面探討.今天非常謝謝各位與談人的參與,也謝謝各位在座來賓的參與。
